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工程项目职业责任保险

（注册号：H00015430912017051924731）

保障范围 由于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四项所载的工程项目提供的专业

服务中存在或被指控存在不当行为，致使第三方在保险期间内向被保

险人提出赔偿请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据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书面

形式通知保险人，则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代表被保险人

赔偿因该赔偿请求所造成的损失。但对于第三方在本保险合同生效之

前已向被保险人提出的赔偿请求，保险人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指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五项所载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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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要点）

对于与以下情形有关的赔偿请求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任何损失，保险人

不负赔偿责任：

第六条 欺诈、犯罪及其他故意行为

任何与被保险人做出或允许其他被保险人做出欺诈、犯罪或其他故意

行为有关的赔偿请求。如果对上述行为的认定有异议，以法院的判决、

监管机构的裁决或被保险人书面自认为准；

第七条 已知事件

1.任何在本保险合同生效之前向被保险人已经提出的，威胁要提出的或

暗示提出的赔偿请求；

2.任何与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生效之前已知晓或应合理地知晓的可

赔情形有关的赔偿请求；或

3.任何与已在或应当在本保险合同生效之前通知保险人或其他保险公

司的可赔情形有关的赔偿请求；

第八条 商业风险及约定责任

1. 任何有关被保险人根据任何形式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

补偿协议或免责条款）而承担责任的赔偿请求。但如果没有上述协议

的存在，被保险人仍应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

的约定负责赔偿；

2. 任何有关被保险人或任何项目中涉及任何一方的因无力偿付、破产

管理、行政管理、破产或清算而导致的赔偿请求；

3. 任何有关被保险人无力提供、兑现或继续持有债券、担保或保险的

赔偿请求；

4. 任何有关被保险人贸易债务的赔偿请求；

5. 任何有关于专业费用的返还，或被保险人或代表被保险人的其他方



未能对提供专业服务的成本做出准确的评估或估价而导致的赔偿请

求；或

6. 与被保险人的任何债务或被保险人为任何债务所做的担保有关的赔

偿请求；

第九条 关联方对被保险人提出的赔偿请求

任何直接或间接地由下述自然人或实体出或以其名义提出的赔偿请

求：

1.任何被保险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20%或以上权益的实体或

2.任何直接或间接持有被保险机构 20%或以上权益的自然人或实体。

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以股权及表决权形式表现的所有权益；

第十条 追溯日之前的不当行为

在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十一项追溯日之前做出或被指控做出的不当行

为导致的赔偿请求；

第十一条 地域范围

任何因发生于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十二项地域范围以外的不当行为导

致的赔偿请求；

第十二条 司法管辖范围

1.任何适用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十三项司法管辖范围以外的法律的赔

偿请求；

2.任何向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十三项司法管辖范围以外的法院提起的

赔偿请求；或

3.任何与执行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十三项司法管辖范围以外的法院判

决有关的赔偿请求；

第十三条 非被保险人的专业服务

任何不是代表被保险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导致的赔偿请求；

第十四条 产品责任、产品召回、雇主责任及公众责任

任何与以下有关的赔偿请求：

1.被保险机构或代表被保险机构制作、分销、提供、售卖、安装、维修、

维护、处理、组装的产品或使用被保险机构的产品；

2.任何因产品停止销售或召回而产生的费用；

3.任何被保险个人因工作死亡、遭受人身伤害或患有疾病；或

4.被保险人拥有或占有使用的任何场所；



第十五条 工艺质量

任何与被保险人或代表被保险人制造、组建、建造、装置、安装、组

装、更改、服务、矫正、修理、拆卸或清拆（包括提供与上述工序有

关的任何物料、部件、设备）的工艺质量有关的赔偿请求，保险人不

负责该赔偿请求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任何损失。若上述赔偿请求是由于

被保险人提供的专业服务中存在的不当行为所直接导致的，则本除外

条款并不适用；

第十六条 身体伤害

与任何人死亡、身体伤害、伤病、疾病（包括精神伤害）有关的赔偿

请求，但是，如果该赔偿请求是由于被保险人或其顾问、承包人、分

包人或代理人提供的专业服务中存在不当行为所直接导致的，则保险

人仍负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 有形财产损坏

任何与以下有关的赔偿请求：

1. 任何有形财产的损坏或损毁，包括丧失使用价值；或

2. 有形财产并无损坏或损毁但丧失使用价值；

但是，如果该赔偿请求是由于被保险人或其顾问、承包人、分包人或

代理人提供的专业服务中存在不当行为所直接导致的，则保险人仍负

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侵犯知识产权

任何与侵犯知识产权或泄漏商业秘密有关的赔偿请求；

第十九条 飞机产品、导弹或航天器

任何与飞机产品、导弹或航天器有关的赔偿请求，包括任何与以下有

关的赔偿请求：

1. 安装于飞机、导弹或航天器上的，或作为飞机、导弹或航天器一部

分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备件，包括与其相关的供应或使用；

2. 航空或太空通讯、导航系统；

3. 地面控制、处理或支援设备或工具，包括与其相关的供应或使用；

4. 与制造、维修或保养前述各项有关的设备或工具，包括与其相关的

供应或使用；

5. 与前述各项相关的设计、文件、软件、规格或其他数据，包括与其

相关的供应或使用；或

6. 与前述各项相关的工程技术、建议、指导，工作或服务；

第二十条 污染、核辐射及石棉



任何与以下有关的赔偿请求：

1.任何事实或被指控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任何类型的污染；

2.任何避免、监察、清除或处理污染物的费用；

3.任何由核材料造成的辐射或放射性污染，或与核装置、核燃料、核废

料或核爆炸品有关的有害物质；或

4.任何形式或份量的石棉；

第二十一条 战争及恐怖主义

任何与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恐怖

活动、叛乱、骚乱或暴动有关的赔偿请求。

退保条件标准和

退保流程时限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保险合同另有规定外，本保险合同可由“投保人”或其

代理人通过给保险人邮寄保险合同解除通知书至明细表中列明的地址

而被解除，且自保险人收到投保人书面通知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

若由“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

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保费后，30 日（如果没有特定的日

期默认 30 日）内退还投保人。


